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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淮发改办〔２０２４〕４４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 （区）发展改革委 （经济发展局）、生态环境局、卫健委、

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打造绿色高地推进美丽淮安建设的

部署，根据 《关于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苏发改收费发 〔２０２３〕１３２７号）和改革完善重要资源价格形成

机制的相关要求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政策，进一步规范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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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废物处置收费行为，维护危险废物处置市场秩序，经研究，

现就我市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分类管理

危险废物是列入 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或者根据国家规定

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

物。

依据 《江苏省定价目录》，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属于政府定

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市、县 （由县和

县级市改为市辖区的按原有定价权限管理）发展改革部门会同

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，按照补偿成本、合理收益的原则依法制

定收费标准，实行基准标准加浮动幅度或者最高限价的政府指

导价管理。

对具备竞争条件的具有剧毒危险特性或者在常温常压下易

爆、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，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的废

弃危化品，实验室危险废物，含高卤素 （含量大于５％）、高盐

份 （含量大于１０％）危险废物，突发环境事件产生的危险废

物，视市场竞争、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，按照定价管

理权限，经发展改革会同生态环境部门评估并报本级人民政府

同意后，可以对其处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，由处置单位

和委托单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。

危险废物处置收费遵循 “谁委托，谁付费；谁处置，谁收

费”的原则。危险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需要处置的，

应当将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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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，并向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。

二、合理确定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和计费方式

危险废物处置收费应当按照简便、有效、易操作的原则，

区别不同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的计费方式。

医疗废物处置收费原则上按月计收，有病床的医疗机构，

可以按床位数或者医疗废物重量计收；无病床的医疗机构，可

以根据每月医疗废物平均产生量按定额计收或者按医疗废物重

量计收。具体收费方式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医疗机构协商约

定。医疗机构交纳的医疗废物处置费计入医疗服务成本，医疗

机构不得以任何名义、任何形式向病人加收医疗废物处置费用。

综合我市医疗机构总量和结构、医疗废物实际产生量及处

理总成本等市场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对我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

标准和计费方式明确如下：

有病床的医疗机构，按床位数计收的，不高于２元／日·

床；按医疗废物重量计收的，不高于５元／千克。床日数参照各

医疗卫生机构上年度财务报表中记载的实际使用床位数计定。

无病床的医疗机构，按每月医疗废物平均产生量定额计收

的，由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和医疗机构协商约定；按医疗废物重

量计收的，不高于５元／千克。其中，面向一定人口的社区、行

政村、企业内部职工提供预防、医疗、保健、康复服务的诊所、

门诊部、保健所、卫生所、医务室等非营利性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，医疗废物按不高于１００元／月收取，下浮不限。

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已包括集中处置过程中的收集、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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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、贮存、焚烧、处理等所有费用，处置单位不得再另行收费。

其他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，按照定价管理权限，由危险

废物处置单位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制

定，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，并抄报上级发展改革部门。

其他危险废物的处置收费原则上按危险废物的重量计收，由处

置单位与委托单位根据价格政策，通过合同 （协议）约定。

三、规范危险废物处置收费行为

医疗机构应当按照 《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 （试行）》

要求转运处置医疗废物，对于不具备上门收取条件的诊所、村

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应当交由持有危险废物许可证的

集中处置单位或区域性医疗废物集中收集点，并在规定时间内

转运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。区域性医疗废物集中收集点由

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或集中处置单位建设及管理。

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应当遵循公平、合法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

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与委托单位协商确定收费标准，自觉维护

正常价格秩序。

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和收费公示制

度，在业务办理地点或企业网站等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、收

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计费单位、投诉电话等内容，主动接受社

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
四、加强危险废物处置收费行为监管

市、县 （区）发展改革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

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能，加大危险废物处置收费行为监管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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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危险废物处置收费标准

制定工作；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监管，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处置

标准，不得减少处置环节，降低处置质量，产生环境污染；卫

生健康部门要强化医疗机构废物分类管理，规范医疗废物收集

转运处置，提高医疗废物管理信息化水平；市场监管部门要加

强对危险废物处置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查处违法违规收费行

为，维护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秩序。

本通知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

康委员会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解释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市物价局、市环境保护局、

市卫生局 《关于核定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收费标准的批复》 （淮

价费 〔２０１１〕１３２号）同时废止。

本市区域内的内河、湖泊、运河水域船舶危险废物处置收

费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此前有关危险废物处置收费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上级部门另有规定的，

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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